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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订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性意见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指导性教学文件，也是组织

教学活动、制定教学文件、衡量学生学业是否达标的基本依

据。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

见》精神，结合我校专业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实际，现对高

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主



线，继续强化内涵建设，积极培育办学特色，全面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二）广泛开展社会人才市场需求调查，注重分析和研

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特别要关

注市场经济和专业领域技术的发展趋势，努力使人才培养方

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坚持“就业导向，能力本位，面向市场，服务社

会”的办学宗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强，面

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学改革方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体现我校办学特色。

（五）正确处理好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者

之间的关系，注重学生德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

现教学工作的整体优化，切实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六）贯彻整体优化的原则，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坚持

以培养学生适应职业岗位（群）能力需要为主线构建课程体

系。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

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

实用性，注重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使学生适应现

代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基本要求

（一）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



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构建基于工作过程，以真实的工作

任务或产品为载体实现课程整体设计，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

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

基本要求。

（二）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综合素养

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导向，促使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

育同频共振。进一步在育人过程中渗透职业精神、融入创新

意识和加强创业实践，以促进专业技术技能培养与职业精

神、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融合。

（三）通过产学合作教育，充分利用企业的项目、人才、

设备、资金，实施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科学地处

理好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中各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改革

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

的培养。

（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充

分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应不少于

教学计划总学时的 50％。

（五）积极推进实训内容和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按项目

化方式确定实训内容，紧密联系工程实际，重组实训内容。

每个专业都要安排一定数量项目化的综合性、设计性实训项

目。

（六）加强英语分层教学和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使



学生能通过国家英语应用能力 A/B级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一级

的考试，并具有一定实际应用的能力。

（七）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程序主要包括：进

行专业人才需求市场调查；论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

格和课程体系；拟订人才培养方案；组织专家论证；修订及

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同时，要修订和完善与培养方案相配套

的课程标准、实训指导书、实习指导书等教学基本文件。

（八）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专业的具体

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修

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及学时分配；教学进程表；必

要的说明。

三、学制、课程结构、学时、学分

（一）高职学制 3 年、中高职贯通专业学制 2 年。

（二）课内教学总学时 1600－1800 学时，毕业顶岗实

习 16 周左右（含实习报告批改和毕业鉴定 1 周）。

（三）实践环节包括社会实践（入学教育、军事训练、

社会调查、毕业教育、就业教育等）、技能考证、实习实训、

课程设计、毕业顶岗实习等。

（四）选修课包括职业拓展选修课和通识教育选修课。

职业拓展选修课是为拓展学生与本专业紧密相关的知识和

能力而设置的，主要方向是专业课间的互选或相近专业学科

的专业知识，合计 6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主要体现素质教



育的内涵，各专业学生应选择非本学科类的选修课，合计 4

学分。

（五）对在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含寒暑假实习）取

得相应成绩而获得的学分可以替换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学分。

（六）学时：每周 22－24 学时。

（七）学分：142 学分左右。

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程 16－18 学时折合 1 学分；不足

16 学时但达到 9 学时以上计 0.5 学分，不足 9 学时的不计学

分；一体化教学学分按理论课计学分，集中实践环节每周计

1 学分，按 30 学时计算。

四、实行“双证”制度

学生必须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学分，还需取得

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一）学历证书：普通高校专科毕业证书。

（二）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本专业相关的中

级（或相当）及以上等级证书。

各专业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对学生的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级证书要求，并在课程设置与学时方面做出相应

的安排。

五、其他

（一）各学期周数分配：第一学期为 16 周，其余各学

期均按 18 周。



（二）体育教学安排在第 1、2 学期进行。

（三）课程名称要注意科学性，表达要完整、准确。

（四）人才培养方案要注明课程考核类型（考试或考

查），每学期考试科目 3-4 门。

六、附 则

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正式实施，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1 月 19 日


